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 ：李世靜
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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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L 本

李世忠 

李世珍

上 開 三 人

送達代收人：鍾瑞彬

茲依蕙法訴訟法第5 9條 之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 ：

主要爭點

民法第194條 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 

子 、女 及 配 偶 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

額 」規 定 ，未將兄弟姊妹等與被害人間之身分關係列入得請 

求非財產上損害之權利主體，是否違憲？

確定终局裁判案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 0 8年度上易字第1 7 8號（附件



審查客逋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：民法第194條之規 定 。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民法第194條規定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 

母 、子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

額 」，其中僅限於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及配偶」之 部 分 ，應 

受違蕙之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 效 。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 聲請法規範審查憲法審査之目的：

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

108年度上易字第178號 ，及該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194 

條 規 定 ，有牴觸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，為此聲請法規 

範憲法審查。

貳 、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所涉及憲法條文或憲法 

上之權利：

一 、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涉 

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：

聲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提出種種主張，惟依 

民 法 第 1 9 4條之法律解釋結果，縱聲請人受有非 

財產權之損害，然該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人亦僅 

限於父母子女及配偶等五種身分關係，並未包含 

祖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婚約當事人乃至於事實上配偶



等 ，無從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。惟聲請人確信系 

爭規定業已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，遂提出本件聲 

請 。

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：

(一） 被害人李世孝於民國（下同）107年遭顏漢宗 

駕車撞擊死亡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於 1 0 7年 7 月 5 日對顏漢宗起訴有關業務過 

失致死案件，此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 

官起訴書（附件 2)可稽，嗣後顏漢宗於107年 

8 月 2 3 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決處有期徒 

刑拾月，此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（附 

件 3)可 稽 。

(二） 然被害人李世孝之父母早已雙亡，其又無配 

偶 及 子 嗣 ，聲請人遂於1 0 7年 8 月 9 日以被 

害人李世孝兄弟姊妹之身分向臺灣臺南地方 

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並經第一審臺 

灣臺南地方法院（案 號 ：1 0 7 年度重訴字第 

2 8 0號 ，見附件 4)及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 

南分院（案 號 ：10 8年度上易字第178號 ，見 

附 件 1)審 理 ，其 均 以 「聲請人所主張精神慰 

撫金之請求，與 民 法 第 1 9 4條規定未合」為 

由 ，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無理由，駁回聲請人 

之訴及上訴而確定，是本件聲請應以臺灣高 

等法院臺南分院1 0 8年度上易字第17 8號判



決為確定終局判決。

(三）按憲法訴訟法第5 9條規定，人民就其依法定 

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 

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，認有牴 

觸 憲 法 者 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

決 。前 項 聲 請 ，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 

後 6 個月之不變期間内為之。同法第9 2條第 

2 項規定，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本法 

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，六個月之聲請期間自 

本法修正施行日起算。揆諸上揭法規，在新 

法即憲法訴訟法施行後6 個 月 内 ，即 11 1年 

7 月 3 曰以前仍得提出聲請，核屬未罹逾不 

變期間内所為之聲請無訛。

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之名稱及内容：

(一） 民法第 1 9 4條 規 定 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 

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損 

害 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」。

(二） 確定終局判決認為「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以 

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

或慰撫金，此觀民法第 1 8 條 第 2 項規定甚 

明 。顯見立法者有意限定請求人格權受侵害 

之慰撫金範圍。查民法第 19 4條 規 定 『不法 

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 

配 偶 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



當之金額。』，依其文義，係就他人生命權之 

侵 害 ，列舉性地規定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請 

求 權 人 ，僅限於父母子女及配偶等五種親近 

身分關係者，並未包括『祖父母、兄弟姐妹、 

未婚配偶乃至於事實上配偶』等與死者有相 

當身分關係之人，換 言 之 ，本條規定立法者 

有意沈默，非屬法律漏洞。」遽認聲請人以兄 

弟姊妹之身分關係，對加害人請求精神慰撫 

金為無理由。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

一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牴觸憲法：

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1 9 4 條 規 定 ，僅允 

許 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」得請求非財 

產上之損害。顯然已違背憲法所要求之平等原則。

二 、 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：

(一）我國實務認為「非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 

配偶」，係無權請求精神上慰撫金（即非財產 

上損害）：

依民法第 18條 第 2 項規定之反面解釋， 

有關人格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或慰撫金部分， 

須以法律有特別明文规定，始能請求。另依 

民法第 1 9 4條 規 定 ，僅 明 文 「被害人之父、

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」等五種身分關係之人，始



有權利向加害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（即慰 

撫金）。可 見 ，實務見解均認為系爭法規已明 

確排除其他親近身分關係之人(諸如：祖父母、 

兄弟姊妹、未婚配偶乃至於事實上配偶等人）， 

得向加害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權利，此亦 

為目前判決實務所採取之見解（參照臺灣高 

等法院 1 0 8年度保險上易字第2 號 、臺灣高 

等法院高雄分院10 6年度原上易字第5 號 、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25 

號等民事判決）。

(二）民法第194條規定係違反平等原則：

1 .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4 8 5 號之解釋文：「簋 

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 

平 等 ，而係保陳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 

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償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

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

對 待 。…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，有關社會政策 

之立法，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，依 

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，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 

等關係，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，並應斟酌 

受益人之財力、收 入 、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 

要性妥為規定，不得僅以受益人特定職位或身 

分作為區分對待之唯一依墟；… 。」、次按司法 

院大法官解釋第7 2 7號之理由書：「憲法第七 

條規定人民之平等權應予保障。法規範是否符



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 

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 

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一定 

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本院釋字第六八二號、第 

六九四號、第七 0 —號解釋參照）。」

2 . 民法第194條 僅 限 於 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 

女及配偶」得請求精神上慰撫金，已形成差別 

待 遇 ：

依民法第 194條 規 定 ，僅 明 文 「被害人之 

父 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」等五種身分關係之人， 

始有權利向加害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（即精 

神慰撫金），縱有類似身分關係之人則排除在 

外 。然觀諸民法第194條規定目的，其無非在 

保 障 「因被害人死亡，而造成該周遭親密身分 

關係之人受有精神上損害，而給予部分金錢之 

慰藉」，倘確實係保護該被害人之親密身分關 

係 之 人 ，自無僅限於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 

女及配偶」等五種身分之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 

顯然，民法第194條已明確區分「被害人之父、 

母 、子 、女 及 配 偶 i 及 「|g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 

子 、女 及 配 偶 i |二類身分關屬 ,並非採取保陳 

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而限制並剝奪 

「圍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」身 分 ， 

但與被害人具有親密身分關係之人得請求精 

神慰撫金之機會，無非係採取「齊頭式平等」，



將 產 生 「不 等 者 ，等之」之立法效果，而形成

差別待遇。

3 . 民法第194條之立法目的：

(1 )  學者見解：

依權威學者王澤鑪教授認為，慰撫金 

之功能至少有以下二點：「填補損害」、「被 

害人的慰撫」、「預防功能」。即「填補損害」 

為慰撫金的基本功能即在於填補損害； 

「被害人的慰撫」為以金錢的支付慰撫被 

害人因非財產價值被侵害所生的苦痛、失 

望 、怨憤與不滿， 為慰撫金兼具填補 

與慰撫雙重功能I® ! 。

(2 )  立法院之會議紀錄：

許淑華委員於立法院第9 屆 第 2 會期 

司法委員會第1 2 次全體委員會議中稱： 

「…今曰所審查的第一百九十四條則與 

撫慰金有關，屬非財產上損害。撫慰金的 

目的似乎是補償非財產上的損害，但嚴格 

來 說 ，撫慰金並非對非財產上的補償，因 

為非財產的損害事實上無法以金錢衡量， 

故慰撫金不只是為了填補一些損害，另有 

撫平功能，亦即作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心理 

上受到痛苦或不公的慰藉，是以很多學者 

認為慰撫金含有制裁加害者不法行為的



功 能 。」（證 2 ，立法院公報第105卷 第 90 

期委員會紀錄，第 1 7 1頁）。

(3 )綜上可知，民法第194條之立法規範係為 

了填補精神上受損害之人，即以金錢支付 

慰藉精神上受有折磨之人。

4 . 所採取之差別待遇與規範目的欠缺合理關聯， 

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：

( 1 ) 外國立法例及實務見解：

A.德國

德 國 民 法 於 西 元 2 0 1 7 年增訂第 

8 4 4條 第 3 項 條 文 ：「賠償義務人對於 

在傷害之時點輿死者有特別密切關係 

之遺族，就其所受之精神痛苦，應給付 

適當的金錢賠償。遺族係死者之配偶、 

人生伴侣、父母、子 女 時 ，推定有特別 

密切關係。」（證 3 ，靜 宜 法 學 ，第六 

期 ，第 2 8 7頁）。顯 然 ，德國已立法將 

有關「有特別密切關係之遺族」列為得 

請求精神慰撫金。

B. 日本

日本民法第7 1 1 條之近親慰撫金 

請求權，雖列舉父母、配偶及子女可以 

求償，立法者並未預定其擴張適用，但



學說素有應擴張適用之見解，認為條 

文雖有限定範圍，但於個案參酌侵權 

行為之態樣，並非不可擴張適用（我妻 

榮），也有主張可適用於事實婚配偶之 

見解(加藤一郎）。下級審法院即出現  

了類推適用日本民法 7 1 1條 之 見 解 ， 

如有舉行典禮但未登記之事實婚配偶 

被害之場合（千 葉地院 1974)、代替戰 

死之父親照顧子女之祖父被害之場合 

(岡山地院1974)等（證 3 ，靜 宜法學， 

第六期，2 6 9 頁）。曰本最高法院第三 

小法庭昭和4 9 年（1974)12月 1 7 日判 

決 謂 ：「因侵權行為而生命受侵害之場 

合 ，被害人之父母、配偶及子女可向加 

害人直接請求其固有之慰撫金，係民 

法 7 1 1 條所明定，但本規定不應限制 

性 地 解 釋 ，文字上不符合本條規定之  

人 ，與被害人間具有實質上可認為等  

同於該條所定身分關係，因被害人之 

死亡而受有莫大精神痛苦之人，應認 

為亦可類推適用該條規定，得直接向 

加害人諳求固有之慰撫金！。其並認為 

該案中被害人之夫之姝係因幼時之結  

核性脊椎炎而跛腳之身障人士，多年 

來輿被害人同居受其照顧而得以維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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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活 ，也期待將來繼續如此生活，卻因 

被害人之死亡而受重大精神上痛苦， 

原審仙台高等法院認為其可依民法

7 1 1條請求慰撫金係正當（證 3 ，靜宜

法 學 ，第六期，269 -2 7 0頁）。顯 見 ， 

日本實務及學說見解，均認為應放寬 

請求權人之範圍，應類推到具類似身 

分關係之人亦得請求精神慰撫金。

立法院司法會議紀錄：

A.  立委顏寬恆於 1 0 5 年曾提案增訂 194 

條 第 2 項 ，蜆定内容為「前項請求權， 

於被害人無父、母 、子 女 、配偶之請求 

權 人 時 ，被害人對其負有法定扶養義 

務 者 ，亦得為請求權人」（證 2 ，立法 

院公報第 10 5卷 第 9 0 期委員會紀錄， 

第 1 6 1頁）。

B.  嗣於立法院司法委員會進行討論中， 

立委尤美女發言提到「依照專家學者 

的 意 見 ，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所規定 

的請求權是對第三人的獨立請求權， 

若被害人已經死亡，其 父 、母 、子 、女 

及配偶等親人，為何能夠擁有獨立精 

神撫慰金請求權？係因其親屬為間接 

受 害 者 ，畢竟被害人與親人之間有著

11



很親密的情感關係，雖然直接被害人 

已經死亡，但是對於間接被害人所遭 

受的傷害與痛苦非常大，希望被害人 

死亡之後放寬其親屬之精神撫慰金請 

求權。另 外 ，也有一些學者支持，法律 

為何要規定間接被害人為父、母 、子 、 

女與配偶？主要因為他們的身分關係， 

基於身分上的特殊關係，當他們的親 

人 過 世 之 後 ，讓他們可以擁有獨立的  

精神撫慰金諳求權。不管他是間接的 

被害者，或眉於特定的身分關係，都是 

基於這種特殊情感關係而來，但是不 

是只有傳统的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等 

身 分 ，才有如此親密的情感聯結？我 

們也看到現今時代變遷與家庭型態越  

來越多元的情況之下，方才也有委員 

提 及 ，現今家庭型態有可能是同居關  

係或同志關係，雖然他們無法結婚，事 

實上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勝於一般配偶、 

父母或子女等親人關係，但是依照民  

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的精神撫慰金請求  

權 ，主要是界定依照特定的身分關係  

而來，如果我們修改所謂的財產權，其 

實會連動到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 

一百八十四條條文之規定，所以民法

12



是相當嚴謹的規定，我們針對這部分 

必須修改民法親屬編的關係，如果對 

於非財產上的請求權，這種獨立精神 

撫慰金請求權是基於他的身分關係而  

來 ，今天我們討論要放宽其他法定繼  

承人及家屈之精神撫慰金請求權，本 

席建議應該從身分關係上也做一些放  

寬 。至於身分放寬部分，也就牽涉到現 

今家庭型態的改變，譬如臺灣社會隔 

代教養的情況越來越多，本席在上次  

質詢時提及買泓凱的案例，買泓凱是 

由其阿嬤隔代教巷而扶巷長大，當買 

泓凱過世之後，阿娘所受到的傷害與  

痛苦可能勝過他的親生母親，但是根  

據現行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，買 

泓凱的阿嬷卻無法適用精神撫慰金諳  

求 權 。倘若我們依照顏寬恒委員所提 

出修正版本，可能也不見得適用。當我 

們隨著時代變遷，家庭型態也正在改 

變 ，無論隔代教養或交由親戚扶養，也 

有可能是未婚同居的伴侣負責扶養， 

或是夫妻與子女同住的小家庭，甚至 

是 夫 妻 、父母與子女同住的三代同堂 

等 等 ，現今家庭型態都呈現著各種不 

同的組合，倘若我們要修改民法第-

13



百九十四條條文，應該先者量現今家  

庭的身分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 

所以我們應該考量如何全面檢討與擴  

大現今家庭成員的身分關係，甚至要 

考量現今多元家庭型態，當不幸事件 

發 生 時 ，如何讓真正感受到失去親人  

痛苦者可以獲得精神上的賠償。現今 

隔代教巷的家戶數，從 200 4年 8 萬戶 

迄今已經突破至1 0 萬 戶 ，占 1.28%。 

尤其我們着到原住民的部落，大部分 

都是隔代教巷的家庭，由此可見，現行 

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條文確實看得出 

已經捉襟見肘，所以應該好好的檢討  

我們的身分法。」 （證 2 ，立法院公報 

第 1 0 5卷 第 9 0期委員會紀錄，第 173- 

174 頁）。

C.於前開司法委員會會議討論，總計有 

1 9 名司法委員會之委員提出「民法第 

194條條文之修正草案」（證 2 ，立法院 

公報第 105卷 第 9 0期委員會紀錄，第 

1 6 1頁以下），該 1 9名司法委員會之委 

員無非以民法第1 9 4條 僅 限 於 「被害 

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 及 配 偶 _得請求精 

神慰撫金之規定，認為有必要擴大請  

求權人，並認為應著眼考量「如何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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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擴大現今家庭成員的身分關係， 

甚至要考量現今多元家庭型態，使真 

正感受到失去親人痛苦者，可以獲得 

精神上賠償」。

( 3 )  我國學說研討之見解：

法務部於西元1981年民法研究修正委員 

會 第 4 2 3次會議曾討論過是否在「被害人 

無父母」時 讓 「同居之祖父母」可以請求 

慰撫金。戴東雄委員說明，祖務共同相依 

為命之情形不少，應 「保障同居祖父母之 

權 益 ，必基於同居之關係，始有精神上慰 

藉之作用。」然最後多數參與討論之委員 

以決議「維持現行法規定，不予修正」（證 

3 ，靜宜法學，第六 期 ，2 8 4頁）。然自西 

元 1981年提出討論至今（即西元2022年）， 

已相隔約4 0年之久，我國對於民法第194 

^条亦仍限於 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 

配 偶 i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規定，而未有 

任 何 變 革 。

( 4 )  聲請人見解：

A.如前所述，德國亦增訂第844條 第 3 項 

規 定 ，已不再限於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

子 、女及配偶」之 人 ，得請求精神慰撫 

金 ；日本雖未修正其民法第7 1 1 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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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内 容 ，然其已透過類推適用之法學 

解 釋 ，將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人擴大 

解 釋 ，亦不限於「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 

女及配偶」之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，且 

曰本法院實務上也採行擴大解釋之方 

式多年。另觀我國於1981年於民法研 

究修正委員會第4 2 3 次會議中亦經權 

威學者戴東雄教授表示「贊成應擴張 

精神慰撫金請求權人之範圍」，直至於 

10 5年立委顏寬恆亦曾提案修正，該提 

案並進入司法委員會中討論，並經多 

位司法委員熱烈討論。可 見 ，不論國外 

立法例、國外之法院見解，或是代表我 

國人民之立法委員，均認採取區分「被 

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偶丨及 「 [g 
被害人之父、母 、子 、女 及 配 偶 i之g  
類身分關係I，且限制有關「_ 害人之 

父 、母 、子 、女及配 偶 I 一律不得請求 

精神上慰撫金，顯然不合理，觀諸立法 

規範未依據被害人之具體家庭背景、 

生活習慣等具體衡量有關被害人死亡 

後 ，實際受有精神上損害為何人，且通 

常受有精神損害之人必然與被害人具 

有親密之身分關係，否則將不會陷於 

痛 苦 、悲傷、怨憤等情緒狀，故有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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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密身分關係之人，自然不限於被害 

人之父、母 、子、女及配偶等五類之人，

否則將產生有關「被害人無父母且無 

子嗣」案例下，該被害人之生活親密家 

屬無法請求精神上慰撫金（如實際上 

具有親密身分關係之兄弟姊妹、祖父 

母等無法爰依民法第1 9 4條訴請加害 

人賠償精神慰撫金），以致民法第 194 

條所欲立法保障精神上受損害人之目 

的蕩然無存，已然喪失作為「填補損害」 

及 「心靈慰藉」之 功 能 。

B. 況且，依現今社會不婚主義興起，已有 

別於中國傳統之男大當婚；女大當嫁 

之傳統想法，倘被害人未婚亦無子嗣， 

且又屬中高年齡之人（如原因案件之 

被害人），其父母親均逝世，該被害人 

最親近之親屬無疑係手足之情，此時 

兄弟姊妹猶如被害人之配偶或子女之 

地 位 ，且依我國民法第1114條 規 定 ， 

兄弟姊妹間互相負法定扶養義務，因 

此被害人之兄弟姊妹生前不僅須互助， 

嗣 逝 世 後 ，手足間更須張羅被害人之 

殯葬事宜，並隱忍内心之傷痛，此等未 

婚亦無子女之被害人，其對於兄弟姐 

妹間之情感聯繫更為緊密不可分，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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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因民 法 第 1 9 4條未明文規定此等情 

感緊密之兄弟姊妹關係得向加害人請 

求精神慰撫金，遂剝奪被害人之兄弟 

姊妹請求之權利，無非限制被害人兄 

弟姊妹非財產權損害之請求，有違平 

等 原 則 。並使加害者毋庸賠償高額之 

精 神 慰 撫 金 ，僅須支出被害人後續小 

額之殯葬費用，依我國實務有關殯葬 

支出約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 0 萬 元 ，然精 

神慰撫金之賠償金額可能高達3 0 0 萬 

元以上，如此一來，猶如加害人中獎一 

般 ，而得省下巨額精神撫慰金之賠償， 

使被害人周遭具有親密身分關係人蒙 

受精神上悲痛，且該悲痛之損害無法 

透過法律途徑請求精神慰撫金，而有 

不公之情事存在，聲請人即為本例。

C.可 見 ，民 法 第 1 9 4條所採取之分類標 

準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欠缺合理關 

聯 性 。

(三）綜上所述，民 法 第 19 4條 僅 限 於 「被害人之 

父、母 、子及配偶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部分， 

應受違憲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曰 

起 失 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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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

附件1: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78號影本

1 份 。

附件2: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影本1 份 。

附件3: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影本1 份 。

附件4: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80號影本1份 。 

【證據】

證 1 :民法叢書 -損害賠償影本1 份 。

證 2 :立法院公報第105卷 第 9 0期委員會紀錄影本1 份 。

證 3 :靜宜法學 -第六期 -生命侵害之損害賠償：曰本法之借 

鑑 影 本 1 份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1 月 1 8  日

具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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